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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園地，亦是社區居民學習活動的場所；而社區不僅是居民居

住的地方，更是學校師生學習重要的資源。因此，學校與社區一直具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所以，發展學校成為社區社會的學校，建立社區成為學校的社區，一方面培

養師生具有社區意識，樂於參與社區服務，珍惜社區人文及自然資源；一方面提供

社區居民學習需求，鼓勵社區居民樂意協助校務，促進校務健全發展，進而激發師

生和社區居民「學校社區生命共同體」的觀念與行動，始終是教育努力的重要課題。 

我國國民中小學的設置，一向都是以「學區」為劃分的基礎，這可以由〈國民

教育法〉第六條中看出： 

六歲之學齡兒童，由戶政機關調查造冊，送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按學區分發，

並由鄉、鎮(市)、區公所通知其入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當年度畢業生，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按學區分發入國

民中學。 

而學區則是以「村、里」為基準；換句話說，所謂學區，就國小的設置而言，

在人口稠密之處，就是指一村或一里設置一所，國中則是在數個村或里之間設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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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近幾年來，由於社區意識逐漸抬頭，加上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理論的

支持，甚至是教育改革的預期心理等影響，「學校社區化」的理念遂逐漸成形；不獨

高中、職校有此一設置理念，即便是中、小學校的設置也逐漸朝向此一理念邁進。

教育部在九二一災後校園重建運動中特別指出，要在校園建築上重新考量「社區互

動」的特性（教育部，民91），即為顯例。 

然而此種學校社區互動的特性，並非新的觀念，〈國民教育法〉第十五條中早已

明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配合地方需要，協助辦理社會教育，促進社區發展。」

所以在探討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等相關議題之前，需先釐清村里和社區之不同；因

此本文先就社區及社區化的意涵予以釐清，其次分析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重要理

念、理論基礎與實施的相關問題，再者提出實施策略，文末提出國民中小學社區化

的結論與建議，希望有助於此一理念得以推行與實踐。 

貳、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重要理念 

一、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意義 

何謂社區？根據 Merriam-Webster ’s 大學生字典所示，社區有三種意涵：（1）

一群人的集合體；（2）一個社會；（3）包括四個意義，即共同的所有權或參與、共

同的特質、社會的活動、社會的狀況或情況（Encyclopedia Britannica，2002）。簡單

地說即一群住在同一塊土地的人，彼此分享活動、生活，形成共同價值、情感、信

念和文化，其所共有的生活領域。此一社區大可以至整個地球或是太陽系（以科幻

卡通的觀點），小可以小至群居的聚落，甚至現代建築中常見的公寓社區（一群住在

一起的人，根據內政部營建署頒行之「公寓大樓管理條例」的規定，一起把共同生

活理念化成具體的規章和條款，一起使用和維護社區的休閒設施，一起參與社區之

活動和慶典等等）。 

由此可知，社區和村里是不同的，社區是人們因為共有的意識所形成的，村里

則是由戶政人員所「劃」出來的；而且以現代都市社區林立的觀點，以往所劃分的

村里，經常包括數個社區在內，桃園南崁和中壢一帶近年來所新興的社區，動輒數

百戶、甚至千戶，而且經常數個社區緊鄰，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根據前述的說明，國中、小社區化即在以共同的意識為前提的情況下，以社區

做為設置國民中、小學的基礎，而非以村里等行政疆界，使國民中、小學校成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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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學校。換言之，學校是社區的一部分：學校服務的對象，即是社區的居民；學

校的資源，即社區的資源。更進一步的說，學校本位的教育改革，包括師資的聘任、

課程的設計和學校整體的變革等等，都應該在符合教改政策的規範下，以社區的需

求為主進行改善，而非築起圍牆自外於社區，此即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精義之所在。

因此，國民中小學社區化，可以視為學校能夠顧及社區民眾的學習需求，提供社區

民眾適當的學習資源，並鼓勵社區民眾參與和協助校務的發展，建立學校與社區「休

戚與共，共存共榮」的良好互動關係。 

二、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理念 

我國學校社區化的理念，受到美國進步主義教育改革運動的影響，其目的在於

使學校成為社會活動的中心；讓學校能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以充實學校教育內容、

增進教學效果；其教育對象則包括全社區人士；教師、學生及社區人士共同參與社

會生活之改進、使學校與社會密切配合（湯梅英，民 86）。 

準此，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基本理念有三，即服務社區化、資源社區化、參與

社區化。 

（一）服務社區化 

國民中、小學服務的基本對象，日間是學齡的青少年與兒童；此外，例如夜

間開辦補校，使早年失學的社區民眾能夠識字或加強生活知能；例假日，則

可以依據社區民眾的需求，開辦進修課程，並配合學校教師之不同專長，開

辦相關之研習活動，把所有社區居民皆視為服務的對象，同時也能符應終身

學習的理念。此外，透過生活教育、環保教育，及綜合領域課程的實踐，使

學生積極從事社區環境清潔服務，也是一種服務社區化的理念。 

（二）資源社區化 

學校的硬體設施，例如停車場、體育館、操場或遊憩設施等，甚至是種植的

花草樹木，都是屬於公共財的一環；所以當學校充分利用社區資源的同時，

包括把社區的名勝古蹟等等當作教學資源、家長義工當作學校人力資源，也

應該積極擬定措施，開放校內的公共財設施，一方面可以發揮邊際效益，另

一方面，藉以達到資源整合、資源共享的目的。 

（三）參與社區化 

學校若能以服務社區全體居民為宗旨，除了交通導護、學生夜間自習、節慶

捐款廣納社區人士參與外，學校軟硬體等設施的興革，及課程設計與教學內

容的改善，自當審慎參酌社區學習者及社區專業人士的意見；尤其當學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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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整體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時候，改善學校種種即在改善社區之整體，故

學校設施或措施的興革，自當邀集社區人士廣泛參與。 

參、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理論基礎 

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發展，在民主浪潮的推動下，學校教育權逐漸下放，縱然

是政府辦理的學校，也逐漸邀請地方人士參與，提供建言，使得學校與社區間的關

係更為密切（林振春，民 88）。基本上，學校社區化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主要有

下列理論作為基礎： 

一、進步主義教育理論 

兒童自呱呱墜地，最早接觸的環境是家庭、其次是社區，最後才是社會；尤其

是六歲以前的兒童，除了家庭以外，他們的生活範圍幾乎是以社區為中心，社區的

花、木、鳥、獸、蟲、魚，及天然的景觀或人為的設施，及名勝古蹟等文物，與此

間的兒童、成人或耆老，都是兒童學習與互動的素材或對象，無怪乎進步主義教育

的提倡者杜威（J. Dewey）指出：「教育即生活。」 

此種教育和兒童生活情境的密切關連性，包括「自然的生活情境」和「文化的

生活情境」兩大類，此二者都是兒童生活的領域，一方面可以使兒童從生活中瞭解

自然環境，另一方面可使兒童獲得社會文化經驗，不容任意分割和破壞（詹棟樑，

民 86），否則就是破壞兒童接受教育，此種進步主義的教育思想最早成為推動國民

中、小學社區化的理論基礎。 

二、社會學的基礎 

Mitchell 曾指出：「  從國民教育的起源來看，國民中、小學校本來是扮演一種

替代性的任務，即在工業革命以後，代替家長照顧及教養子女，簡單講，就是家庭

教育的延伸。曾幾何時，學校築起圍牆自外於社區，這種情況使得學生與社區民眾

感到失落、喪失隸屬感、對未來如何感到無助。」（引自林明地，民 91）；這種學校

守在象牙塔內的做法，學校與社區脫鉤，使得學校教育的過程和成效受到質疑，「重

建社區」的呼聲因之而起（林明地，民 91）。 

德國社會學家突尼斯（F.Tonnies）在 1887年提出「禮俗社會」（Gemeinschaft）

和「法理社會」（Geselleschaft）連續體的概念，大概是指從以禮教、道德和文化涵

(160) 



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重要理念與實施策略 5 

 

養的「社區」，發展到以明文規定釐定個人權利義務和分際清楚的「社會」之過程，

而學校是此二者中介的橋樑（林明地，民 91；Merz and Furman, 1997）。但若就我國

國民中、小學的教育目標而言，〈國民教育法〉第七條指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之課程，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為目標，並

注重其連貫性。」事實上，此種以生活為中心，兼重學童身心發展的教育目標，大

抵是各國國民教育共通的趨勢。由此觀之，國民中、小學教育的實施自當符合「禮

俗社會」—即社區教育的基本理念，強化了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理論基礎。 

三、心理學的基礎 

既然社區是學童生活的中心，認識自然與社會文化經驗的起點，從心理學上的

觀點而言，認知發展經由透過同化與調適的過程，逐漸擴大認知基模，並且經由分

化和選擇，來建構對生活世界的理解。因此，學校必須和社區融為一體，才能使學

童透過對社區的理解，逐步擴大對生活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因為學校是使學童

由禮俗社會邁向法理社會的橋樑，因此除了透過對社區人、事、地、物的理解，擴

大認知基模外；亦可經由學校所具有的「橋樑」功能，作為認識法理社會的「鷹架」。 

反之，就社會學習理論中的觀察學習而論，如果國民中、小學校不能社區化的

話，則學童無由透過觀察、模仿的學習，進而產生總體的「社區意識」。 

四、開放系統理論 

根據系統理論的觀點，學校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此一系統會與其他主要或次要

的系統產生一種循環的輸出入關係；換言之，學校系統的運作，包括領導、溝通、

教學和服務等事項，都會因為和學校產生關連的其他系統的因素「輸入」而產生改

變，當然學校運作的改變，也會「輸出」到其他系統，而使這些系統形成一種新的

局面，而這些新局面的系統又會對開放的學校系統產生另一種新的影響，如此循環

不已。 

因此，與國中、小學校系統關係最密切的社區系統，很自然地就和學校產生了

交互影響的關係，使學校不能自外於社區。此種確保學校和社區一致性的開放系統

觀點，一方面使系統間得以保持動態平衡，另一方面促進了中、小學校和社區「整

合」的社區化觀點（蔡瑞榮，民 85）。 

五、犯罪學的基礎 

如果國民中、小學校的學生來自於社區（不是行政劃分的鄰里），則社區不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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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生活的中心，此間的環境和文化等，更深深影響學生日後的生活行為和價值態

度。故不論學校把社區視為相互競爭的對手、可運用的資源、共同工作的伙伴、服

務的對象或生命共同體（林振春，民 86），從預防犯罪的觀點，學校社區化可以使

學校和社區緊密結合成一片「關懷協助」的網，共同教育社區子弟（許翠媛，民 87）。

例如結合社區的便利商店照護學生安全、辦理親職教育講座使學生家長和學校教師

一同攜手合作，協助學生成長；而且如果學校社區化，社區家長自然不願意讓賭博

性電玩和色情場所在社區中設立和滋長；此外，當學生太晚尚未回家、或流連於網

咖、KTV、漫畫小說出租店等場所，則會受到較多社區成人的關愛或協助，畢竟都

是自己社區的子弟。 

學生在此種環境中成長，因為時時和處處都有成人的關心和照顧，較不容易產

生偏差行為（許翠媛，民 87），較能降低或抑制少年虞犯的發生率；意即從犯罪學

的角度來看，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能夠達到防治犯罪的目標。 

六、終生學習的理念 

在知識爆炸的社會中，終生學習必將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是教育所要推動

和實現的理念；如欲實現此一理念，社區和學校之間必須建立共同的協調管道、密

切聯繫，及平等互惠的機制，使教育系統和社區居民的興趣相互統合，轉化終生學

習的理念成為教育的事實（邱天助，民 85；陳其南，民 85）。 

學校社區化適可以使教育和社區結合，此種結合使學校日間擔負著培育社區子

弟的使命，夜間則可以做為社區成人的進修中心，不但可以協助早年失學的民眾重

新獲得學習的機會與管道，而且也可以透過各種研習班和講座的設立，一方面滿足

社區人士的需求，另一方面達成終生學習的理念。 

此種落實終生學習的理念，支持著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理念與實踐。 

除了前述的理論基礎外，積極推動服務學習的理念（林振春，民 86），以及使

國民中、小學校能成為小班小校的良好學習環境（林振春，民 86），與透過學校與

社區的相互結合，為教育改革工程奠定良好基礎（陳玉賢，民 86）等因素，都是支

持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堅實基礎。 

肆、實施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問題 

國民中小學社區化，是政府的重要教育政策之一，實施以來，在學校努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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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區居民教育水準的提升、學校資源的運用以及參與學校活動等方面，已經收到

一些成效。然而受到傳統文化、法令制度、社區背景、居民素質等因素的影響，難

免會產生一些爭議的問題，茲說明如下： 

一、自然生成 vs. 人為劃定 

目前我國中、小學學區的劃分仍然以村、里行政區為基礎，所以隔著一條馬路

天天碰面的鄰居，經常是兩所不同學校的學生，這是人口稠密的都市的情形；如果

是在人口較少的鄉下學校，為了維持學校的正常運作，通常又會把學區的範圍加大，

造成部分學生必須翻山越嶺到指定的學區就讀，而不能就近的「越區」就讀；此外，

因為這種劃定的方式，加上許多家長篤信「明星學校」，造成很多學區必須年年開「入

學協調會議」，把整個村或里劃入某一個學區，導致推動以學校為本的社區教育模

式，一直無法生根。 

有鑑於此，林振春（民 86）指出，只要將村、里的範圍適當的調整，使當前已

經設立的國中、小皆納入村、里之中，就可以使學校成為社區的中心。這個意思是

說人為劃定的學區配合自然生成的社區，使二者合一，如此一來既可以落實「守望

相助」，又可以達到「小班小校」（林振春，民 86），立意至為良善。只是此舉，若

就人口極為密集的台北市、縣來講，有時兩所國中相距不到五百公尺，甚至有門對

門的國中；而且緊鄰台北市的三重、蘆洲、中和、永和、新店、板橋、新莊的國中、

小學校，動輒七、八十班以上，甚至近百班或一百多班，以目前情況而言，調整範

圍後所形成的社區化的國民中、小學馬上面臨兩個問題：第一、現存的學校學生來

源驟減，小班小校理想馬上得以實現（這是好事），但若依照〈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

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標準〉，因為減班導致超額的教師要何去何從呢？第二、

調整之後的社區內有些沒有國中或國小者，必須馬上新設校來因應，但是人口密集

的都市因為校地難覓，所以小班政策從民國 77 年開始醞釀，87 年開始貫徹執行，

預計 96年完成，如今成效有限（吳清山和蔡菁芝，民 90），更遑論小校政策的落實。 

換言之，不論社區是人為劃定或自然生成，以現有的情況而言，在人口密集的

都市和都會區，要使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首先要解決小班小校的問題，才能

真正落實此一理念。 

二、社區本位 vs. 學校本位 

基本上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有兩種運作模式—「社區本位模式」與「學校

本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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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本位的運作模式，即在以社區為主導的力量來推動社區教育，其優點在於

此種社區教育是需求導向的教育，這種需求來自於生活世界，而非源於知識結構的

安排，且能符應終生學習的理念；但前提必須是居民需凝聚力量參與教育事務，且

學校必須成為社區的公共財，同時承認其能力並給予社區人士教育的自主權（邱天

助，民 85）。 

學校本位的運作模式與前者相反，是以學校為社區教育的主體，所有的課程規

劃和執行等工作，全係由學校來發起與主導（邱天助，民 85）。問題是我國國民中、

小學學校社區化早在民國四十二年時，即已確立此種模式，但實施近五十年的結果，

不但幾乎沒有使學校成為社區的精神堡壘，反而因為學校教育所傳遞的思想和價值

與其所在之社區文化有所差異和衝突，使學校社區化無法獲得社區的認同，無法真

正落實（湯梅英，民 86）。 

質言之，前者的問題在於國民中、小學學校教育人員不敢也不願意把教育自主

權歸給社區人士，因為此舉將嚴厲地挑戰學校教育人員的專業；後者則在於如何重

新界定社區，並且在教育的過程中，使主流價值和社區意識取得平衡點，避免重蹈

以往的覆轍。 

三、開放參與 vs. 寡頭決定 

社區化的理念之一是參與社區化，其目的就是使學校教師、學生和社區家長能

共同參與學校的興革事務，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意思。但當代家長和學生

的參與，尤其是家長，根據〈臺灣省各級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的規定，家長會的

任務包括「研討協助學校教育活動之實施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第九條第一項）及

「選舉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第九條第六項）及「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

議事項」（第十一條）等事項。換句話說，家長依法令可以參與校務的事項甚至包括

教師選聘、教科書選用及教學活動的實施。問題是，有意願且有能力參與這些事務

的家長和學生，幾乎是少之又少，甚至是不可能的「神話」，結果反倒使開放參與的

美意變成極少數人的寡頭決定模式，不但使教改淪為口號（民生報，民 88），甚至

還會產生干預教學的情形。 

當然，還有其他問題存在包括學校彼此之間仍存在著「競爭」的關係，社區化

之後，恐將導致社區間的競爭，然後導致明星或模範社區的情況，恐將導致另一波

遷徙和就學權益的爭霸戰。還有學校社區化的理念，目前並非全然起源於需求，幾

年前學者專家受到美國「社區學院」的影響而提倡，及李前總統的登高一呼，才使

此一議題重新受到重視；因為只要社區需要向學校商借場地、人力而且又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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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家長會的意見能受到重視（目前大都如此），一般民眾正忙著為五斗米折腰，根

本無暇理會此一議題。另外，許多致力參與學校事務的社區家長在教育和專業背景

方面的訓練不足（沙依仁，民 77；張德永，民 85；鄭熙彥，民 74），也都是致力國

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之前，需先克服的問題。 

伍、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實施策略 

國民中小學屬於義務教育，社區與學校的關係要比其他各級教育更為密切，推

動學校社區化亦為大勢之所趨。為了落實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效果，茲提出下列實

施策略，以供參考。 

一、打破校園藩籬，落實小班小校 

落實小班政策，實踐小校理想，方得以達成國民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美好境

界，是重要教育手段之一，因此政府和民間首先應該攜手打破校園和社區之間「社

會互動、心理層面」的圍牆，使校園和社區融為一體。 

其次要普設小型學校，在校地取得方面，為了使學校成為社區的學習中心，可

以把公寓建築變成學校；至於活動課程的安排和設計，則可以數個學校共用一個操

場、體育館或活動中心，以現有的國民中、小學學校設施為基礎，因為現行的國民

中、小學校的設置並非容量不夠，而是不夠「小」，難以達成社區化的理想。一方面

因為設置新的大樓型的學校，校地的徵收和取得相對就容易許多；二方面原校教師

超額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三方面大型學校因學生的活動空間擠壓和繁重的校務行政

因而得到抒解，四方面越區就讀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五方面學校週邊道路也不會

因為接送學生上下學而導致交通阻塞；六方面師生互動頻繁，可以避免較多的師生

衝突和人際疏離，並協助國民中、小學生適性發展和生涯理解與探索。 

二、結合學校與社區，打破本位模式 

學校社區化的目的在使學校和社區合一，我國實施了近五十年的學校本位模

式，使學校成為獨立於社區之外的「異數」，顯然成效不彰；若採社區本位模式，則

又恐社區家長和學生在教育訓練上的背景和專業不足，流於「大拜拜」的形式（林

振春，民 83）。 

改善前述缺失的最佳途徑，即使學校成為社區的一部分，透過事權的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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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互信互助。為了避免重蹈以往各行其是的覆轍，可以學習美國制訂類似〈社區

學校發展法〉來確保社區教育方案的推行（邱天助，民 85）。例如依法設立社區學

校發展委員會，其上為社區整體的民意，即社區大會；其下設置若干委員會，以確

保相關事項的推行（如圖一）。如係社區相關的教育議題或講座與教學，則由學校負

責設計、規劃和安排各類學習活動，如係社區整體的活動，則由社區其他委員來負

責：文化委員負責慶典等活動、服務委員負責社區的兒童照護和傷殘老病的安養等

事項，甚至可以數個委員共同執行相關的事項。 

這些委員的設置，各社區可以依照社區的特性和需求自行增減，其目的旨在依

事權分工，減除本位模式的缺失，達成中、小學學校社區化的目標。 

 

 

 

 

 

 

 

 

 

 

 

 

 

 

 

 

圖一 非本位模式之學校社區化概念圖 

說明：本圖旨在協助文字概念的澄清，設中學事務委員，係考慮到高中職社區化和

完全中學的未來政策走向；學前和大學事務委員也是考慮到未來可能產生的

變革，當然許多社區也許永遠不用設立大學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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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參與合作，共同決策執行 

如前所述，當學校和社區結合成以事權為分工基礎的生命共同體時，除了上位

的法律和命令外，為了社區長久的繁榮發展著想，各社區應妥擬章程，才不致因人

而廢事，而各分組負責之委員，應廣納社區具有相關領域專長的人士共同參與，並

在做出決定之前，察納社區民意，等彙整出共同的意見，再呈報社區發展委員會議

決，同時定期召開社區大會，以便改選委員、公開帳目、報告業務等等。如此一來，

既有專業的社區人士的協助，又有眾人的共同參與，並廣徵民意，就能同時兼具專

業和民意，不會流於寡頭決定。 

四、學術藝文休閒，親師攜手合作 

以往認定學校社區化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學校教師能夠貢獻專長協助

社區共同成長；但因近年來國民素質的提高，社區家長在各方面也有特殊的專長，

例如插花、烹飪、土風舞、汽車修護、理容、電腦網路工程等等。所以學校教育人

員所扮演的角色，剛好在不同的方面可以和社區家長產生互補，親師共同攜手成長，

豐富社區的學術、藝文氣息和正當休閒活動的提倡，對社區子弟無論在身教、言教

或境教上，都有正面的影響。如果學校社區化能夠深入結合當地特有的風土、民情

和特色，那麼社區和社區之間，就沒有什麼好比較和競爭的了。 

陸、結論與建議 

學校社區化的努力，不僅有助於學校與社區的資源共享，而且更能促進「學校

社區生命共同體」的實現。 

基本上，國民中小學與公園、圖書館都是屬於一般性的公共設施，然而因其屬

教育系統最底層的部分，為社區內居民容易到達的場所，乃成為社區居民的活動和

學習中心。尤其在都會地區的國民中小學，因分布較為均勻，而且區位又較佳，更

是社區居民最常使用的活動空間。而社區又能提供學校豐富的學習資源和素材，使

得學校與社區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彼此具有「互為依存」的關係。 

為了擴大學校教育功能，以及打造「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的環境，「學校社區

化」教育政策是值得積極加以推動。未來國民中小學社區化的實施，除了可參酌前

述所提策略之外，並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參酌美國「社區學校發展法」，研擬適合國情之「社區學校發展法」或訂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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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社區化實施方案」，作為實施依據。 

（二）定期表揚學校社區化辦理績優學校，並將其列為標竿學校，作為其他學校觀

摩學習。 

（三）結合社區組織，推動校園活動社區化的工作，以豐富社區生活。 

（四）推動校園空間設施的彈性管理與使用，使其能夠發揮最大效益，並符合社區

需求，。 

（五）建立「學校社區化輔導與評鑑機制」，協助推動學校社區化工作，並了解其績

效與得失，作為未來不斷改進與持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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